《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科技专项》项目申报
注意事项
1.项目起始时间暂不填写，待根据会评专家意见修改项目申请书后再统一填写。
2.考核指标描述必须体现“可考核、用得上、有影响”，须给出具体指标值，不能笼统描述。
[bookmark: _GoBack]3.论文和专利考核指标必须明确成果等级，如专利必须明确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文章必须明确为SCI、EI收录等。
4.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联合申报的项目，知识产权章节必须明确本项目实施过程新产生知识产权的具体分配比例，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如有特殊要求，需与新疆理化所联系（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15611532287；王老师，联系电话：0991-3837167、13565854544）。
5.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联合申报的项目，项目实施阶段所申请专利的申请人须含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不得私自申请，发表文章中致谢部分必须含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资助项目编号。
6.盖章页部分，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及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审核意见栏统一先不填，其他部分必须盖章。
7.中试类和示范类项目必须对装置规模、工艺流程、场地需求等内容描述清楚，以便评估项目与经费匹配是否合理。
8.填报过程中如遇其他问题，请联系李老师（电话：15611532287）、王老师（电话：0991-3837167、13565854544）。
